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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直饮水系统设计及建设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管道直饮水系统的基本要求、系统设计、设备设施、监测与控制施工与验收、运行维

护与管理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民用建筑与工业建筑中管道直饮水系统的设计与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CJJ/T 110 建筑与小区管道直饮水系统技术规程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17219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

GB 18613 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19249 反渗透水处理设备

GB 19762 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GB/T 29038 薄壁不锈钢管道技术规范

GB/T 19837 城市给排水紫外线消毒设备

GB 50268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42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00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 50118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CJ/T 43 水处理用滤料处理用滤料

CJ/T 94 饮用净水水质标准

CJJ/T 154 建筑给水金属管道工程技术标准（附条文说明）

CJ/T 345 生活饮用水净水厂用煤质活性炭

JB/T 12820 浅层滤料水过滤器

HY/T 113 纳滤膜及其元件

3 术语和定义

CCJ 11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城市管道直饮水系统

原水经过深度净化处理达到本文件规定的管道直饮水水质标准后，通过循环管道供给城市用户直接

饮用的城市供水系统。

集中式管道直饮水系统

对建筑园区或小区内多栋建筑组成的建筑群，设置一套中心处理设备实行区域集中净化和分散循环

供应的管道直饮水系统。

4 基本要求

管道直饮水系统的原水水质应符合 GB 5749 的规定，用户端出水水质应符合 CJ/T 94 的规定。

公共建筑管道直饮水系统循环管网应按楼栋或区域独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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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管道直饮水系统接入公共建筑的直饮水管道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引入管应设有防回流措施；

b) 公共建筑内循环管网的回水应经过过滤和消毒。

公共建筑管道直饮水系统应配备在线监测设备。

5 系统设计

水量水压及计算

5.1.1 最高日直饮水定额应符合 CCJ/T 110 和 GB 50015 的要求。

5.1.2 系统最高日直饮水量、净水箱（槽）等系统计算均应符合 CCJ/T 110 中第 6 章的要求。

供水形式

5.2.1 区域建筑群供水形式

区域建筑群直饮水供水方式应根据系统规模进行经济技术比较确定当采用集中式管道直饮水系统

时，其服务区域内应由同一运行管理单位对系统进行维护和管理。

集中式管道直饮水系统应由中央制水站和分布多处的循环供水站组成，中央制水站应设置供回水主

循环管网为循环供水站供水，循环供水站所服务的楼栋应设置副循环管网为用户供水。主副循环管网之

间应单向连接。

5.2.2 分散建筑供水形式

5.2.2.1 公共建筑管道直饮水系统应根据供水区域的楼层高差确定竖向分区，分区最低直饮水水嘴处

的静水压力不大于 0.4MPa，且最不利直饮水水嘴处的出流压力不小于 0.03MPa。

公共建筑管道直饮水系统应设置循环管网，采用同程式布置管道，并符合下列要求：

a) 当系统采用竖向分区时，各区回水管独立设置；

当高低区的回水管接至同一循环回水干管时，高区回水管上应设置减压稳压阀，均应安装流

量平衡阀；

b) 当两个或多个供水区域无明显高差，按平面区域分别设置多个同程式管网，接至同一循环回

水干管时，应采用集水器平衡回水管压力，均应安装流量平衡阀。

5.2.2.2 公共建筑管道直饮水系统宜采用定时循环，供配水系统中的直饮水停留时间不应超过 12h。

5.2.2.3 公共建筑管道直饮水系统供水末端为两个及以上水嘴串联供水时，应采用环状管路双向供水。

如供水停止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当因故停止供水时间在 24h 以内时，需全流量循环一次后方可重新供水；

b) 当停止供水时间超过 24h 且不超过 48h 时，需管网泄水冲洗后方可重新供水；

c) 当停止供水时间超过 48h 时，需按上款要求执行并经过水质检测合格后方可重新供水。

6 设备设施

处理设备

6.1.1 总则

水处理的要求应符合CCJ/T 110第4章的规定。

管道直饮水系统的净水设备产水率不宜低于65%。

6.1.2 预处理设备

预处理设备应根据原水水质情况进行选择，并符合以下规定：

a) 预处理可采用多介质过滤器、活性炭过滤器、精密过滤器、钠离子交换器、微滤、超滤、 KDF

处理、化学处理或膜处理等；

b) 预处理设备应定期清洗或更换耗材。

6.1.3 膜处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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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膜处理装置宜选用纳滤膜或反渗透膜，其设计应符合以下规定：

a) 膜的排列和组装方式，应符合节能要求；

b) 膜处理装置的出水水质应符合本文件管道直饮水水质的相关规定；

c) 膜处理装置的浓水宜单独收集回用。

6.1.5 纳滤膜处理设备应符合 HY/T113 的要求；渗透处理设备应符合 GB/T 19249 的要求。

6.1.6 水处理过滤器

水处理过滤器应符合以下规定：

a) 过滤器宜选用不低于 S30408 不锈钢为主要材料制作的设备；

b) 过滤器应符合 JB/T 12820 的有关规定；

c) 滤料的承托料规格、材质选择、检验方法和铺装方法应符合 CJ/T 43 的要求；

d) 颗粒活性炭滤料技术指标应符合 CJ/T 345 的有关规定。

6.1.7 水处理消毒设备

6.1.7.1 水处理消毒设备可采用紫外线、臭氧、氯、二氧化氯等技术，消毒方法可组合使用；消毒灭

菌设备应安全可靠，投加量精准，并应有报警功能。

6.1.7.2 采用紫外线消毒设备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紫外线有效剂量不应低于 40mJ/cm
2
，紫外线消毒设备应满足 GB/T 19837 要求；

b) 应根据直饮水供水规模、进水水质、组合消毒方式等，合理确定紫外灯类型、设备数量；

c) 紫外消毒应采用管式消毒设备，可采用过流式紫外线消毒装置。管式消毒设备的选型应根据

适用的流速与消毒效果，结合水头损失综合考虑确定；

d) 紫外线消毒设备应安装在净水箱出水口（水泵的吸水管或出水管上）；

e) 紫外线灯管的使用寿命不应低于 4500h。

6.1.7.3 采用臭氧消毒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应设置臭氧尾气处理装置，同时处理机房内设有强排风或通风设施；

b) 臭氧消毒投加设备应自动控制投加量，且调节精度应满足系统供水安全的要求；

c) 采用臭氧消毒时，管网末梢水中臭氧残留浓度不应小于 0.01mg/L。

6.1.7.4 采用氯消毒时，管网末梢水中氯残留浓度不应小于 0.01mg/L。

6.1.7.5 采用二氧化氯消毒时，管网末梢水中二氧化氯残留浓度不应小于 0.01mg/I。

存储设施

公共建筑直饮水系统原水水箱、净水箱（罐）宜采用S30408及以上不锈钢或其他防腐材质，并应符

合下列规定：

a) 水箱的储水设计更新周期不宜大于 12h，且不应大于 24h；

b) 净水箱（罐）应采用电子液位计与水箱进水电动阀联动控制水箱内水位，且不应设置溢流管；

c) 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净水箱（罐）宜采用智能水箱产品，并配备有自动清洗、水质在线监测、

人孔盖启闭报警、液位自动运行控制、水箱抑菌、水箱内视频监控、远程监控等功能；

d) 净水箱（罐）中的水位应能自动控制净水处理设备的启、停，监测水位不应少于 4 个，包括

最低水位、低报警水位、高报警水位、最高水位；

e) 原水水箱的进水管管径宜按净水设备产水量设计，并应根据反洗要求确定水量。当进水管的

供水能力满足预处理的流量和压力要求时，原水水箱可不设置；

f) 水箱（罐）应在进出水管上分别安装规格不小于 DN15 的水质取样龙头，材质应采用不锈钢；

g) 水箱（罐）应采用顶部进水方式，进水管或补水管出口应高于最高水位不小于 150mm；

h) 水箱（罐）进出水管位置宜相对布置，或在箱体内设置导流装置，避免短流；

i) 水箱泄水管应设于水箱底部，管口应设有防虫措施。且泄水管应采用间接排水，严禁与排水

管道直接连接。

设备机房

6.3.1 公共建筑直饮水系统处理机房的环境温度应采取相应的降温或保温措施，保持温度为 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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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公共建筑直饮水系统处理机房的上层及其相邻房间，不应有卫生间、盥洗间、浴室、厨房、餐

厅、垃圾房等功能用房及其他产生污染源的房间。

6.3.3 公共建筑直饮水系统处理机房应满足生产工艺的卫生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机房内应有防水淹、防倒灌措施和排水设施；

b) 地面、墙壁、吊顶应采用防水、防腐、防霉、易消毒、易清洗的材料铺设；

c) 地面应设间接排水设施；

d) 门窗应采用不变形、耐腐蚀材料制成，应有锁闭装置并应设有防蚊蝇、防尘、防鼠等措施。

6.3.4 公共建筑直饮水系统处理机房内应配置空气消毒装置，宜采用紫外线空气消毒，紫外线灯应按

1.5W/m 吊装设置，距地面宜为 2m。

6.3.5 公共建筑直饮水系统处理机房应保证通风良好，有良好采光或照明。

6.3.6 公共建筑直饮水系统处理机房的隔振防噪设计，应符合 GB 50118 的规定。

供水及循环设备

6.4.1 公共建筑直饮水系统水泵宜采用 S30408 或 S31608 不锈钢材质。公共建筑直饮水系统供水泵应

能连续工作，且设置备用泵。

6.4.2 水泵电机应采用高效节能电机，节能指标应符合 GB 18613 中三级以上能效指标要求。

6.4.3 离心泵的选择应符合 GB 19762 的有关规定。

6.4.4 公共建筑直饮水的输送应选用数字全变频控制方式，且满足下列要求：

a) 变频供水泵出水总管应设远传压力表或压力变送器；

b) 数字全变频供水设备宜采用同一型号主泵，当采用不同型号的主泵时，水泵型号不宜超过两

种；

c) 数字全变频供水设备每台水泵宜设单独的变频器。

6.4.5 循环水泵应由定时自动控制器控制启停。控制系统能按照设定的时间控制循环泵的启动与停止，

实现产品水在用户管网内的定时循环功能，控制系统具备远程自动校时功能。

7 监测与控制

水质检测

7.1.1 为保证供水系统安全可靠、保障供水水质、保障公众对水质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同时便于运行

维护、节约成本，直饮水系统应设置在线水质监测装置。

7.1.2 公共建筑直饮水系统应建立水质预警系统，包括制定水源和供水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完善应急

净水技术与设施，并定期进行应急演练；当出现突发事件时，应按应急预案迅速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7.1.3 供水单位应进行供水水质自检，做好水质检验、存档、上报工作。暂不具备相应水质检测能力

的供水单位，应委托有资质的水质检测机构检测。

7.1.4 条件允许情况下，水质在线监测设备宜符合下列要求:

a) 具有自动在线传感器实现数据远程功能；

b) 提供满足控制系统要求的以太网等通用的通讯接口；

c) 运行环境温度为 0℃～50℃；

d) 测量误差不应超过测量值的±1%。

安防监测

7.2.1 公共建筑直饮水处理机房应设置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和出入口控制（门禁）系统。

7.2.2 公共建筑直饮水处理机房应设置不间断电源(UPS)，以保障安全防范相关设备的集中统一供电，

并应能满足后备电源不低于 2h 的要求。

7.2.3 净水机房内的物联网设备包括: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出入口控制（门禁）系统、各类报警主机

或系统、水质在线监测设备等，应采用以太网 LAN 端口接入物联网网关。

7.2.4 视频安防系统应在净水机房内主通道、净水设备、消毒设备、控制柜等必要位置安装网络摄像

机。

系统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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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控制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直饮水设备控制应采用手动和全自动控制相结合的控制方式，并应具有自动保护功能和故障

报警功能；

b) 系统宜采用信息层、控制层和设备层三层结构形式；

c) 设备应设置就地和远程控制方式。

直饮水智能控制设备应有效监控设备整体正常运行，并应预留远程监控接口。

8 施工与验收

施工

8.1.1 管道安装

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管道敷设应符合相应管材的管道施工技术标准规范的规定；

b) 不同的管材、管件或阀门连接时应使用专用的转换连接件；

c) 管道安装前，管内外和接头处应清洁，受污染的管件和管材应清理干净，安装过程中严防杂

物及施工碎屑落入管内，施工中断和结束后应对敞口部位采取临时封堵措施；

d) 架空管道绝热保温应采用橡塑泡棉、离心玻璃棉、硬聚氨酷、复合硅酸镁等材料；

e) 薄壁不锈钢管、铜管等管道工程施工应符合 GB/T 29038 和 CJJ/T 154 的施工要求。

8.1.2 设备安装

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净水设备的安装应按照设计工艺要求进行，在线检测仪表、筒体、水箱、过滤器及膜的安装

方向应正确，位置应合理，并应满足正常运行、换料、清洗和维护管理的要求；

b) 设备与管道的连接及可能需要拆换的部分应采用活接头连接方式；

c) 设备安装位置应满足安全运行，清洁消毒，维护检修要求；

d) 设备排水应采取间接排水方式，不得与排水管道连接，出口处应设防护网罩；

e) 设备基础应设有防震降噪措施，采用柔性连接；设备固定托架、支架等连接固定部位应设有

柔性垫片，减少振动产生的噪音。

8.1.3 膜组件安装

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严格按照组件的水流方向，不得反向安装。膜过滤组件进出口应安装压力表；

b) 应注意保持场地、环境清洁，防止灰尘、杂质进入膜组件；

c) 膜组件和连接膜组件的管道应稳固固定，不得使膜组件承担管道及附件的重量和固定作用；

d) 应便于拆卸检修和维护,所有管道连接处不得使用影响水质卫生的材料。

验收

8.2.1 管道直饮水系统水压试验

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分别对室内及室外管段进行水压试验，水压试验应符合设计要求，不得用气压试验代替水

压试验；

b) 室外管道及室内管道水压试验应符合 GB 50268 的要求，室内管道水压试验应符合 GB 50242

的要求；

c) 当设计未注明时，各种材质的管道系统试验压力应为管道工作压力的 1.5 倍，且室外管道不

得低于 0.9MPa，室内管道不得低于 0.6MPa；暗装管道应在隐蔽前进行试压及验收；

d) 金属管道系统在试验压力下观察 10min，压力降不应大于 0.02MPa，降到工作压力后进行检查，

管道及各连接处不得渗漏。

8.2.2 管道清洗与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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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管道直饮水系统水压实验合格后，正式投入使用前应对整个系统进行清洗和消毒，并应符合

CJJ/T 110 的有关规定；

b) 管道直饮水系统冲洗前，应对系统内的仪表、水嘴等加以保护，并应将有碍冲洗工作的减压

阀等部件拆除，用临时短管代替，待冲洗后复位；

c) 管道直饮水系统较大时，应利用管网中设置的阀门分区、分幢、分单元进行冲洗；

d) 用户支管部分的管道使用前应再进行冲洗；

e) 原水输水管道在交付使用前必须冲洗和消毒，水质经有关部门取样检验符合 GB 5749 的规定；

f) 薄壁不锈钢管道和铜管在试压合格后应采用 0.03%高锰酸钾消毒液灌满管道进行消毒，消毒液

在管道中应静置 24h，排空后再用自来水冲洗；

g) 直饮水系统采用自来水冲洗时，冲洗水流速宜大于 2m/s，应保证系统中每个环节均能被冲洗

到，系统最低点应设排水口以保证系统中的冲洗水能完全排出；

h) 管网消毒并利用自来水冲洗后，应再使用直饮水进行冲洗，直至各用水点出水水质与进水口

相同为止。

8.2.3 直饮水处理设备验收

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设备净化工艺检验：设备净化工艺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

b) 设备配置检验：设备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c) 安装质量检验：设备布置、设备安装、管道和电线电缆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

d) 产水能力检验：设备产水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e) 出水水质检验：设备出水水质应达到本文件第 4 章规定的要求；

f) 循环时间、循环量检验：循环启停时间与设备设置应一致，循环水应顺利回至净水箱内，并

应达到设计循环流量；当循环泵兼做供水泵时，循环启动时不影响正常供水；

g) 净水机房检验：净水机房建设、装修、通风、照明、排水、保温、隔声减噪、消毒等应符合

本文件的要求；

h) 在线水质监测装置检验：在线检测系统测量的水质数值与实际水质数值差值应在设计允许范

围内。

9 运行维护与管理

机房及设备

9.1.1 管道直饮水设施管理单位，应向当地供水管理部门备案，经审查同意后供水。

9.1.2 运行管理单位应定期清洁直饮水处理机房，维护良好卫生环境。应保持直饮水处理和供水设备

完好，确保不间断供水，计划性降压停水应提前 24h 通知用户。

9.1.3 原水、净水储水设施应每半年进行一次清洗消毒，经具有相应资质的水质检测机构进行水质检

测，其结果予以公示。水质检测不合格不得供水。

9.1.4 运行管理单位应密切监测水质变化情况，每月做到水质监测数据汇总整理，发现水质异常变化

应及时检测排查并处理问题。

管网维护管理

9.2.1 运行管理单位应定期巡视公共建筑直饮水系统室外埋地管网及架空管网线路，管网沿线应无异

常情况，及时消除影响输水安全的因素。

9.2.2 当发生埋地管网及架空管网爆管情况时，运行管理单位应迅速停供水并关闭所有楼栋供、回水

阀门，从室外管网泄水口将水排空，然后进行维修。

9.2.3 运行管理单位应定期检查流量平衡阀工况，记录管网压力、流量变化情况，发现异常及时查明

原因并进行调整。

9.2.4 运行管理单位应定期检查室内管网，供水立管、上下环管不得有漏水或渗水现象，发现问题应

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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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 运行管理单位应在日常巡视中关注室内管道、阀门、水表和水嘴等，严禁遭受高温或污染，避

免碰撞和坚硬物品的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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